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

关于2026年1月16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

                                                 签发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市拟对河南波尔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水溶肥料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综合科。公示期为2026年1月16日－2026年1月22日。

电话：0391-8184107
通讯地址：孟州市黄河大道东段0596号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45475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6年1月16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年产5000吨水溶肥料改造项目
	焦作市孟州市产业区聚集区生物化工产业园（现有厂区内）
	河南波尔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锐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焦作市孟州市产业区聚集区生物化工产业园（现有厂区内），项目建设内容为：我公司现有水溶肥料分为粉剂水溶肥料和水剂水溶肥料，粉剂水溶肥料依托现有生产设备，本次改建本次改建工程主要为以下两点：一、新增水剂水溶肥料生产线生产设备，新增生产设备为4个原料储罐、8个搅拌釜和3条自动化灌装线；二、水剂水溶肥料产品在产品种类不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对部分原料进行更换，同时调整了水剂和粉剂的生产规模，总规模5000t/a水溶肥料不变。。
	（1）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水剂水溶肥料生产线投料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和粉剂生产线投料、搅拌、料仓和包装工序产生的颗粒物。

水剂水溶肥料生产线投料工序废气和粉剂生产线投料、搅拌、料仓和包装工序废气经收集后一起引至一套覆膜袋式除尘器（TA004）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DA004）。颗粒物排放浓度3.3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化学肥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 2557-2023）表4标准要求，同时亦满足《焦作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 2025 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焦环委办[2025]11号）中“新建企业烟粉尘排放源采取高效除尘设施，排放口烟粉尘排放浓度不高于10mg/m3”的要求。

工程无组织废气在采取加强集气设施的日常检查和维护，保证其集气效率，在生产车间、废气治理措施等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装置以对企业的日常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建立管理台账，记录企业生产和治污设施运行的关键参数，相关台账记录至少保存三年等措施后，可得到有效控制。

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故无生活污水产生，生产用水仅为配料用水，本项目共3种水剂产品，每种产品单独生产线，故不涉及设备清洗水，且本项目利用现有车间进行建设，故不新增车间地面清洗水，无生产废水排放。

固废：

项目固废按性质分为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其中一般工业固废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包装材料、除尘器集尘；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试剂瓶和检测废液。

一般固废经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内（20m2），其中废包装材料定期售予废品回收站综合利用袋式除尘器收集的颗粒物回用于生产。

项目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试剂瓶和检测废液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仓库（50m2），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安全处置。

项目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和安全处置，各类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4、噪声：设备室内布置，加装减振基础、消声器等降噪措施，项目四厂界噪声贡献值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在公众参与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反对意见


